桂会行党〔2010〕30号

关于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群众
满意度测评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

我区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已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根据财政部党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指导意见》（财党〔2009〕28号）的要求，为准确了解我区注册会计师行业广大党员群众对学习实践活动取得成效的基本看法和总体评价，确保学习实践活动真正成为群众满意工程。现就做好群众满意度测评工作通知如下：

一、测评目的和意义

组织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目的在于真实听取民意，客观、全面掌握活动开展情况，实事求是评价活动的成效，及时发现问题，深化学习实践活动成果，改进工作，确保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二、测评方式

各会计师事务所要组织本所党员群众填写测评表，汇总后以所为单位报送我会。

三、测评内容

1.对“规定动作”落实情况和“创新动作”彰显特色情况的评价；

2.对学习实践活动过程中边学边查边改情况的评价；

3.对整改落实效果的评价；

4.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情况的总体评价。

四、组织领导

1.高度重视测评工作，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要亲自抓，周密安排，统一部署，真正把测评过程变成听取民意、促进整改、推动发展、创建群众满意工程的过程。

2.注意将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与收集整理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结合起来，对得到群众肯定的做法，积极总结经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对群众还不完全满意的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补课”，直到群众满意为止；对群众提出的新意见和建议，要及时研究，充分吸纳，充实整改内容，强化整改措施，让测评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切实做好测评情况的公布工作，采取适当方式向广大党员群众通报。

4.请于2010年3月5日前将测评表盖章书面报送我会。联系电话：0771－5331594，传真：0771－5329100，联系人：黄丽莎、何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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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习实践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表

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项     目
	满意
	比较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票数
	得分

	对“规定动作”落实情况和“创新动作”彰显特色情况的评价
	
	
	
	
	
	

	对学习实践活动过程中边学边查边改情况的评价
	
	
	
	
	
	

	对整改落实效果的评价
	
	
	
	
	
	

	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情况的总体评价
	
	
	
	
	
	

	对进一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意见和建议：



注：统计本所党员群众各测评项得票数后填入对应表格；

满意度测评得分=（满意票数×100+比较满意票数×70

+基本满意票数×60+不满意票数×50）/有效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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